
 - 1 -

臺灣省苗栗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會議紀錄 

一、時    間：中華民國 96 年 11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二、地    點：本會三樓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張智宏、洪樹霖、吳振鵬、徐文治、陳良妹、徐享捷、

趙源基、呂國定、林幸光、顏春旺、黃清龍、翁麗雄、

溫水木、洪清和、張德鑫、林慶義、羅銘政、鄧許海濤、

周政義、鄭美禰、張國堂、陳椿茂、陳文晃、劉蓮英、

劉月惠、劉學鑫、余發明、薛漢麟、邱黃寶珍、陳漢業、

林錦信、曾正雄、劉嘉榮、林文祥 計 34 人 

四、列席人員：范副總幹事發穎、劉組長雲才 

五、主    席：張召集人智宏         紀錄：徐麗娟 

六、主席致詞： 

范副總幹事、劉組長、各位委員，感謝各位撥冗參加第 7屆立

法委員選舉本會監察小組委員會議，本次選舉雖然大部分之委員均

為第一次擔任，但是憑藉者各位在地方上是有聲望之公平、公正人

士，故在執行各項選舉監察業務時必能更順利、更圓融。 

本次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於96年11月7日經總統發布修定施

行，其有關選舉監察之法規及罰則部份，請各位委員需加以詳閱，

若有不了解之處，請隨時和我及選委會第四組連繫，以利選舉監察

業務之推行。 

七、范副總幹事講話： 

張召集人、各位委員、劉組長，首先歡迎各位委員加入本次選

舉之行列，各位都是在地方上具有聲望之公平、公正人士，能夠聘

請各位擔任此次之選舉監察工作，真是非常難得與感謝，相信在各

位委員一起參與之下，必能夠順利圓滿完成本次之選舉各項監察工

作。 

八、介紹各監察小組委員：劉組長雲才 

九、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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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灣省各縣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會議規則(如附件)。 

(二)執行監察職務時請各監察小組委員應配帶本會製發之識別證。 

(三)監察小組委員執行監察職務應行注意事項： 

１.監察人員應有的認識與態度： 

（１）認識監察人員之角色與功能，應以中立超然的立場、公平、

公正態度，依法執行監察職務。 

（２）應廉潔自持不可有功利的訴求。 

（３）應有高尚品德及犧牲奉獻的精神。 

（４）應有堅忍不拔，威武不屈的精神。 

２.執行監察職務基本上應把握之原則： 

(１)事先溝通的原則。 

(２)公平、公正的原則。 

(３)知法守法的原則。 

(４)當機立斷的原則。 

(５)寬嚴得宜的原則。 

(６)細心用心的原則。 

(７)服務至上的原則。 

(四)監察小組委員執行下列事項： 

1 候選人、罷免案提議人、被罷免人違反選舉、罷免法規之監察

事項。 

2、選舉人、罷免案投票人違反選舉、罷免法規之監察事項。 

3、辦理選舉、罷免事務人員違法之監察事項。 

4、其他有關選舉、罷免監察事項。 

(五)各監察小組委員，請於選舉公告(96 年 11 月 9 日)發布後，不得

有下列行為(公職選罷法第 45 條)： 

１公開演講或署名推薦為候選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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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為候選人站台或亮相造勢。 

３召開記者會或接受媒體採訪時為候選人宣傳。 

４印發、張貼宣傳品為候選人宣傳。 

５懸掛或豎立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廣告物為候選人宣傳。 

６利用大眾傳播媒體為候選人宣傳。 

７參與候選人遊行、拜票、募款活動公開。 

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十條規定處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六)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 4條第 1項規定：「立法院立法委員自第七

屆起一百一十三人，任期四年連選得連任，於每屆任滿前三個

月內，依左列規定選出之，不受憲法第六十四條及第六十五條

之限制………」同條第 2項規定：「前項第一款依各直轄市、

縣市人口比例分配，並按應選名額劃分同額選舉票之政黨依得

票比率選出之。第三款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由獲得百分之

五以上政黨選舉票之政黨依得票比率選出之，各政黨當選名單

中，婦女不得低於二分之一。」依據上開規定，立法委員選舉

制度改採「單一選舉區兩票制」。 

(七)第 7屆立法委員選舉定於 97 年 1月 12 日(星期六)舉行投票，

本縣應選出 2名立法委員，並劃分兩個選舉區，第一選舉區：

竹南鎮、造橋鄉、後龍鎮、西湖鄉、通霄鎮、銅鑼鄉、苑裡鎮、

三義鄉等 8鄉鎮。第二選舉區：頭份鎮、三灣鄉、南庄鄉、苗

栗市、頭屋鄉、獅潭鄉、公館鄉、大湖鄉、泰安鄉、卓蘭鎮等

10 鄉鎮市，每一選舉區各選出一名立法委員。 

(八)第 7 屆立法委員選舉工作進行程序表，其重要選務工作日程如

下： 

1.96 年 11 月 9 日  發布選舉公告。 

2.96 年 11 月 12 日  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 

3.96 年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0 日  受理候選人登記之申請。 

4.96 年 12 月 8 日  辦理政黨推薦投開票所監察員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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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 年 12 月 14 日前  審定候選人名單，並通知抽籤。 

6.96 年 12 月 19 日  區域、原住民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全國

不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舉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政黨號次抽籤

。 

7.97 年 1 月 1 日  公告候選人名單與競選活動期間之起、止日

期及每日競選活動之起、止時間。 

8.97 年 1 月 2 日至 1月 11 日  辦理公辦政見發表會、辦理政黨

使用電視從事競選宣傳。 

9. 97 年 1 月 2 日至 1 月 11 日   每日上午 7 時至下午 10 時為

候選人、政黨競選活動期間。 

10.97 年 1 月 12 日  投票開票。 

11.97 年 1 月 18 日  公告當選人名單。 

12.97 年 1 月 24 日前  發給當選證書。 

(九)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96 年 10 月 30 日中選一字第 0963100217 號

公告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3案游錫堃先生所提「你是否同意依

下列原則制定『政黨不當取得財產處理條例』，將中國國民黨黨

產還給全民：國民黨及其附隨組織的財產，除黨費、政治獻金

及競選補助金外，均推定為不當取得的財產，應還給人民。已

處分者，應償還價額」。並與第 7屆立法委員選舉投票日 97 年 1

月 12 日同日舉行投票。 

 (十)中央選舉委員會於 96年 10月 30日中選一字第 0963100218 號

公告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4案王建煊先生所提「您是否同意制

定法律追究國家領導人及其部屬，因故意或重大過失之措施，

造成國家嚴重損害之責任，並由立法院設立調查委員會調查，

政府各部門應全力配合，不得抗拒，以維全民利益，並懲處違

法失職人員，追償不當所得？」。並與第 7屆立法委員選舉投

票日 97 年 1 月 12 日同日舉行投票。 

(十一)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 3案、第 4案工作進行程序表(如附件)。 

(十一)配合憲法增修條文有關立法委員選舉制度改採單一選區兩票

制，修正相關規定如下：(有關選舉監察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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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定選舉委員會委員、監察人員、職員、辦理選舉事務人員從事

助選行為之禁止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 

2.明定政見發表會得以電視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辦理。（修正條文

第四十六條） 

3.修正廣播電視事業播放競選廣告及製作相關節目，應為公平、公

正之處理。（修正條文第四十九條） 

4.明定報紙、雜誌刊登競選廣告，應於該廣告中載明刊登者姓名等

相關資料。（修正條文第五十一條） 

5.明定除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候選人或政黨使用之地點外，

不得於道路、橋樑、公園、機關(構)、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

用地，懸掛或豎立競選廣告物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二條） 

6.明定政黨及任何人自選舉公告發布後至投票日十日前所發布有

關選舉之民意調查資料，應載明調查單位或主持人、辦理時間、

抽樣方式等資料。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不得以任

何方式發布民意調查資料，亦不得加以報導、散布、評論或引述。

（修正條文第五十三條） 

7.刪除候選人及政黨競選宣傳車輛數限制規定。（修正條文第五十

四條） 

8.修正禁止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之規定，違反者並由科處刑事罰改

處以行政罰。（修正條文第六十五條及第一百零六條） 

(十二)96年 11月 7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150561號修正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 

十、討論事項 

第一案： 

案由：擬定第 7屆立法委員選舉本會監察小組委員執行監察職務責

任區分配表(如附件)，提請審議案。 

說明： 

一、本會監察小組委員計 35 人，除按本縣 18 鄉鎮市分配責任區

外，另設機動組，以便隨時支援各鄉鎮市重大突發事件之監

察執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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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縣按各警察分局管轄區分配，以便連繫。 

辦法：經討論通過後通知各委員，按分配責任區執行監察職務，並

函請各鄉鎮市公所(選務作業中心)、苗栗地方法院檢察署、

苗栗縣警察局、各警察分局配合執行，並提報本會委員會議

核備。 

議決：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擬定第 7屆立法委員選舉本會監察小組委員擔任監察項目

分配表(如附件)，提請審議案。 

說明：第 7屆立法委員選舉有關候選人登記監察、政見稿、競選

辦事處審查、候選人號次抽籤、公辦政見發表會及集會遊

行法之監察、各投開票所主任監察員、監察員審查，投開

票作業之監察、選舉票之印製、包裝、點領監察、有關違

法案件之移送偵辦罰鍰及其他爭議事項，為分工合作，爭

取時效，排定各委員擔任項目分配表。 

辦法：經審議通過後實施，並提報本會委員會議核備。。 

議決：照案通過。 

十一、臨時動議： 

(一)張委員國堂：有關候選人已將本人之姓名列入候選人成立競選

辦事處之邀請函之助選員名單中，應如何處理? 

(二)劉委員月惠：本人為社區之理事長，可否以社區理事長之名，

送花圈、花籃或物品給候選人之競選辦事處? 

(三)薛委員漢麟：本人本次擔任第 7屆立法委員選舉監察工作，可

否參加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之宣傳造勢活動? 

(四)張委員德鑫：可否參加 96 年 11 月 18 日立法委員或總統、副總

統選舉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造勢活動? 

(五)陳委員文晃：選舉人進入投開票所時，其手機已關機，但仍掛

在腰間欲進入投開票所時，應如何處理?其投開票所是否有禁止

攜帶手機進入投開票所之警示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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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召集人智宏: 

(一)若有候選人未經各委員同意下，將各位大名列入候選人成立競

選辦事處邀請函內之助選名單內時(如顧問團、後援會…等)，

該天應避免出席，並請候選人出具聲明書，並切結有關該候選

人一切之競選活動或文宣與本人無關。 

(二)各委員若有擔任社區理事、公司行號之負責人..等，應避免以

個人署名贈送花圈、花籃或物品，若必須要贈送時，可改以家

人或公司之名贈送。 

(三)若欲參加總統、副總統及立法委員選舉造勢活動時，應依總統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43 條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第 45 條之規定

辦理。 

(四)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5條第 3項之規定不得攜帶手機進入

投開票所，其手機雖已關機，但仍請選舉人將手機交投開票所

工作人員暫時保管，俟投票完成後再交還選舉人，且本縣各投

開票所均有張貼不得攜帶手機進入投開票所之警示標語。 

十二、散會：下午 5時。 


